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420號

聲  請  人  王鸜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林士祺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清算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8條定有明文。次按

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駁回之：債務人經法院通

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

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

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

陳述意見之機會，消債條例第46條第3款、第11條之1亦有明

文。是消債條例藉由課予債務人協力義務之方式，以示其確

有債務清理之誠意。蓋債務人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清算之

目的，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債務

人如不配合法院而為協力行為義務，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

之誠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而構成清算開始之障礙事

由，消債條例第46條之立法理由可資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2、30年前與友人合夥投資餐店，

因經營不善虧損新臺幣（下同）30餘萬元，聲請人復向銀行

借款50萬元，與友人投資股票失利後虧損，嗣聲請人之子於

民國91年間出生，聲請人每月支出扶養費2萬元，聲請人遂

以債養債，致積欠債務且無力償還，聲請人目前積欠無擔保

或無優先債務總計約1,805萬8,321元；聲請人前於民國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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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12日聲請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進行消費者債務前置調解，並於

114年10月21日調解不成立；聲請人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每

月收入約2萬9,000元或3萬元；個人每月必要支出包含通訊

費1,199元、交通費500元、三餐伙食費9,000元、租金8,500

元、保險費健保費1,400元、水電瓦斯費800元，總計2萬1,3

99元；且聲請人名下並無財產，因無法清償上開債務，有不

能清償債務之情事。聲請人未曾由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清

算、破產和解及破產。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無任何無

償行為有害及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

事，並無雙務契約尚未履行完畢等情。為此，爰依法聲請清

算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114年8月12日向本院聲請與台新銀行進行債務清理

前置調解，並於114年10月21日調解不成立等情，經本院依

職權核閱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090號卷查明屬實；另

本件聲請人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債務，依其提出消費者債

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聲請狀所附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等件，並有債

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新銀行、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磊豐

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及台新銀行陳報之金融

機構前置調解債權明細表（見調解卷第15、17至21、51、6

3、69、75、77、87、97、99、109、123、133頁），合計約

為1,805萬8,321元，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未從

事每月營業額20萬元以上之營業活動，依首開規定聲請人所

為本件清算聲請可否准許，自須審究其現況是否有「不能清

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而定。

  ㈡聲請人於114年10月21日與最大金融機構債權人台新銀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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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成立，當場於本院書記官前以言詞聲請清算，查聲請人

所檢附文件資料尚未齊備，且依法應預納郵務費用6,630元

未繳納，經本院於114年12月10日以裁定要求補正（下稱系

爭補正裁定），該裁定並於同年月15日送達，有送達證書附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5頁），惟聲請人僅於114年12月26日

預納郵務費用，而未遵期補正相關資料。嗣本院依消債條例

第11條之1規定，定115年3月17日通知聲請人到場陳述意

見，訊問通知書並於114年2月22日分別送達聲請人及聲請人

之代理人，有送達證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5、79頁），

惟本院115年3月17日訊問期日僅有聲請人之代理人到庭陳報

民事陳報狀，並稱：「當事人稱有事無法到場，沒有說明原

因」等語，有本院報到單、114年12月5日訊問筆錄在卷可佐

（見本院卷第135至138頁）。

  ㈢聲請人固於本院115年3月17日訊問期日委任其代理人提出民

事陳報狀，就其債務、財產、收入、支出狀況為說明，並檢

附聲請人之戶籍謄本、房屋租賃契約書、聲請人母親名下不

動產第一類登記謄本、收入狀況說明書、必要支出費用單

據、聲請人母親身心障礙證明、外籍護工勞動契約、中華民

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

結果表、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查詢單及各銀行函覆、

投資人開立帳戶明細表、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投資人短

期票券餘額表、投資人有價證券異動明細表、投資人短期票

券異動明細表等件，然聲請人之財產及收支狀況尚有以下不

明之處：

　⒈聲請人於調解時稱其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之收入為「打零

工，每月約2萬9,000元」，然聲請人於114年12月5日具狀改

稱其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之收入為「擔任酒店少爺之小費收

入，每月約3萬元」，聲請人前後所述不一，亦未見聲請人

說明原因。

　⒉扶養費部分，本件聲請人係於114年8月12日具狀聲請調解，

調解時稱其並無依法受其扶養之人（本院司消債調字卷第13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頁），但於115年3月17日經代理人庭呈之陳報狀，卻稱其每

月需支出母親看護費用5,000元，並提出其母親之身心障礙

證明、外籍護工勞動契約等件影本為憑（本院消債清字卷第

141、163至171頁），然觀諸該外籍護工勞動契約所載，雇

主並非聲請人本人，且該契約「雇主接續聘僱日期及人數」

欄記載為「113年03月01日/共1人」，該日期顯早於聲請人

於114年8月12日具狀聲請調解時，是聲請人就扶養費部分前

後所述不一，所提證據亦無從認定聲請人確有此筆支出則聲

請人稱其每月支出扶養費5,000元等語，自非無疑。

　⒊觀諸聲請人所提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

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所示（本院消債清字卷第17

3至175頁），聲請人名下有遠雄人壽之有效保單，然聲請人

並未依系爭補正裁定意旨，遵期敘明各保險契約之有效期

限、每期保費金額、有無曾以保單向保險公司借款，以及若

終止該等保險契約，可領回之金額、保單紅利金和保單解約

金金額各為若干，暨提出繳交保費單據及保險契約影本等

件。

　⒋本院以系爭補正裁定命聲請人提出「聲請人於各金融機構之

全部存摺及證券集保存摺之『完整全部內頁』影本（須附銀

行名稱及帳號、完整內頁資料並補登自聲請清算前二年起至

本裁定送達日之後之交易資料）」，然聲請人僅提出各金融

機構回覆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115年1月26

日全諮字第1151000056號函辦理函覆聲請人資料暨聲請人於

各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封面正本，並未提出各金融帳戶之完

整全部內頁及交易資料。

　㈣綜上，堪認聲請人經本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且其

所述前後不一，並拒絕完整提出關係文件及為財產變動狀況

之報告，致本院無從審酌聲請人是否合於清算聲請之要件，

足認其欠缺進行清算之誠意及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應認本件清算之聲請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依消債條例第8條、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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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林翠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書　記　官　林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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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林士祺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清算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8條定有明文。次按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駁回之：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消債條例第46條第3款、第11條之1亦有明文。是消債條例藉由課予債務人協力義務之方式，以示其確有債務清理之誠意。蓋債務人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清算之目的，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債務人如不配合法院而為協力行為義務，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而構成清算開始之障礙事由，消債條例第46條之立法理由可資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2、30年前與友人合夥投資餐店，因經營不善虧損新臺幣（下同）30餘萬元，聲請人復向銀行借款50萬元，與友人投資股票失利後虧損，嗣聲請人之子於民國91年間出生，聲請人每月支出扶養費2萬元，聲請人遂以債養債，致積欠債務且無力償還，聲請人目前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債務總計約1,805萬8,321元；聲請人前於民國114年8月12日聲請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進行消費者債務前置調解，並於114年10月21日調解不成立；聲請人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每月收入約2萬9,000元或3萬元；個人每月必要支出包含通訊費1,199元、交通費500元、三餐伙食費9,000元、租金8,500元、保險費健保費1,400元、水電瓦斯費800元，總計2萬1,399元；且聲請人名下並無財產，因無法清償上開債務，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聲請人未曾由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清算、破產和解及破產。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無任何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並無雙務契約尚未履行完畢等情。為此，爰依法聲請清算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114年8月12日向本院聲請與台新銀行進行債務清理前置調解，並於114年10月21日調解不成立等情，經本院依職權核閱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090號卷查明屬實；另本件聲請人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債務，依其提出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聲請狀所附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等件，並有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新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磊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及台新銀行陳報之金融機構前置調解債權明細表（見調解卷第15、17至21、51、63、69、75、77、87、97、99、109、123、133頁），合計約為1,805萬8,321元，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未從事每月營業額20萬元以上之營業活動，依首開規定聲請人所為本件清算聲請可否准許，自須審究其現況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而定。
  ㈡聲請人於114年10月21日與最大金融機構債權人台新銀行調解不成立，當場於本院書記官前以言詞聲請清算，查聲請人所檢附文件資料尚未齊備，且依法應預納郵務費用6,630元未繳納，經本院於114年12月10日以裁定要求補正（下稱系爭補正裁定），該裁定並於同年月15日送達，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5頁），惟聲請人僅於114年12月26日預納郵務費用，而未遵期補正相關資料。嗣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1條之1規定，定115年3月17日通知聲請人到場陳述意見，訊問通知書並於114年2月22日分別送達聲請人及聲請人之代理人，有送達證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5、79頁），惟本院115年3月17日訊問期日僅有聲請人之代理人到庭陳報民事陳報狀，並稱：「當事人稱有事無法到場，沒有說明原因」等語，有本院報到單、114年12月5日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35至138頁）。
  ㈢聲請人固於本院115年3月17日訊問期日委任其代理人提出民事陳報狀，就其債務、財產、收入、支出狀況為說明，並檢附聲請人之戶籍謄本、房屋租賃契約書、聲請人母親名下不動產第一類登記謄本、收入狀況說明書、必要支出費用單據、聲請人母親身心障礙證明、外籍護工勞動契約、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查詢單及各銀行函覆、投資人開立帳戶明細表、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投資人短期票券餘額表、投資人有價證券異動明細表、投資人短期票券異動明細表等件，然聲請人之財產及收支狀況尚有以下不明之處：
　⒈聲請人於調解時稱其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之收入為「打零工，每月約2萬9,000元」，然聲請人於114年12月5日具狀改稱其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之收入為「擔任酒店少爺之小費收入，每月約3萬元」，聲請人前後所述不一，亦未見聲請人說明原因。
　⒉扶養費部分，本件聲請人係於114年8月12日具狀聲請調解，調解時稱其並無依法受其扶養之人（本院司消債調字卷第13頁），但於115年3月17日經代理人庭呈之陳報狀，卻稱其每月需支出母親看護費用5,000元，並提出其母親之身心障礙證明、外籍護工勞動契約等件影本為憑（本院消債清字卷第141、163至171頁），然觀諸該外籍護工勞動契約所載，雇主並非聲請人本人，且該契約「雇主接續聘僱日期及人數」欄記載為「113年03月01日/共1人」，該日期顯早於聲請人於114年8月12日具狀聲請調解時，是聲請人就扶養費部分前後所述不一，所提證據亦無從認定聲請人確有此筆支出則聲請人稱其每月支出扶養費5,000元等語，自非無疑。
　⒊觀諸聲請人所提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所示（本院消債清字卷第173至175頁），聲請人名下有遠雄人壽之有效保單，然聲請人並未依系爭補正裁定意旨，遵期敘明各保險契約之有效期限、每期保費金額、有無曾以保單向保險公司借款，以及若終止該等保險契約，可領回之金額、保單紅利金和保單解約金金額各為若干，暨提出繳交保費單據及保險契約影本等件。
　⒋本院以系爭補正裁定命聲請人提出「聲請人於各金融機構之全部存摺及證券集保存摺之『完整全部內頁』影本（須附銀行名稱及帳號、完整內頁資料並補登自聲請清算前二年起至本裁定送達日之後之交易資料）」，然聲請人僅提出各金融機構回覆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115年1月26日全諮字第1151000056號函辦理函覆聲請人資料暨聲請人於各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封面正本，並未提出各金融帳戶之完整全部內頁及交易資料。
　㈣綜上，堪認聲請人經本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且其所述前後不一，並拒絕完整提出關係文件及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致本院無從審酌聲請人是否合於清算聲請之要件，足認其欠缺進行清算之誠意及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應認本件清算之聲請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依消債條例第8條、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林翠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書　記　官　林俊宏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420號

聲  請  人  王鸜靈  





代  理  人  林士祺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清算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8條定有明文。次按

    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駁回之：債務人經法院通

    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

    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

    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

    陳述意見之機會，消債條例第46條第3款、第11條之1亦有明

    文。是消債條例藉由課予債務人協力義務之方式，以示其確

    有債務清理之誠意。蓋債務人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清算之

    目的，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債務

    人如不配合法院而為協力行為義務，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

    之誠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而構成清算開始之障礙事由

    ，消債條例第46條之立法理由可資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2、30年前與友人合夥投資餐店，

    因經營不善虧損新臺幣（下同）30餘萬元，聲請人復向銀行

    借款50萬元，與友人投資股票失利後虧損，嗣聲請人之子於

    民國91年間出生，聲請人每月支出扶養費2萬元，聲請人遂

    以債養債，致積欠債務且無力償還，聲請人目前積欠無擔保

    或無優先債務總計約1,805萬8,321元；聲請人前於民國114

    年8月12日聲請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進行消費者債務前置調解，並於

    114年10月21日調解不成立；聲請人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每

    月收入約2萬9,000元或3萬元；個人每月必要支出包含通訊

    費1,199元、交通費500元、三餐伙食費9,000元、租金8,500

    元、保險費健保費1,400元、水電瓦斯費800元，總計2萬1,3

    99元；且聲請人名下並無財產，因無法清償上開債務，有不

    能清償債務之情事。聲請人未曾由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清算

    、破產和解及破產。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無任何無償

    行為有害及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

    並無雙務契約尚未履行完畢等情。為此，爰依法聲請清算等

    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114年8月12日向本院聲請與台新銀行進行債務清理

    前置調解，並於114年10月21日調解不成立等情，經本院依

    職權核閱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090號卷查明屬實；另

    本件聲請人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債務，依其提出消費者債

    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聲請狀所附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等件，並有債

    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新銀行、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磊豐

    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及台新銀行陳報之金融

    機構前置調解債權明細表（見調解卷第15、17至21、51、63

    、69、75、77、87、97、99、109、123、133頁），合計約

    為1,805萬8,321元，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未從

    事每月營業額20萬元以上之營業活動，依首開規定聲請人所

    為本件清算聲請可否准許，自須審究其現況是否有「不能清

    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而定。

  ㈡聲請人於114年10月21日與最大金融機構債權人台新銀行調解

    不成立，當場於本院書記官前以言詞聲請清算，查聲請人所

    檢附文件資料尚未齊備，且依法應預納郵務費用6,630元未

    繳納，經本院於114年12月10日以裁定要求補正（下稱系爭

    補正裁定），該裁定並於同年月15日送達，有送達證書附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45頁），惟聲請人僅於114年12月26日預

    納郵務費用，而未遵期補正相關資料。嗣本院依消債條例第

    11條之1規定，定115年3月17日通知聲請人到場陳述意見，

    訊問通知書並於114年2月22日分別送達聲請人及聲請人之代

    理人，有送達證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5、79頁），惟本

    院115年3月17日訊問期日僅有聲請人之代理人到庭陳報民事

    陳報狀，並稱：「當事人稱有事無法到場，沒有說明原因」

    等語，有本院報到單、114年12月5日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

    本院卷第135至138頁）。

  ㈢聲請人固於本院115年3月17日訊問期日委任其代理人提出民

    事陳報狀，就其債務、財產、收入、支出狀況為說明，並檢

    附聲請人之戶籍謄本、房屋租賃契約書、聲請人母親名下不

    動產第一類登記謄本、收入狀況說明書、必要支出費用單據

    、聲請人母親身心障礙證明、外籍護工勞動契約、中華民國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

    果表、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查詢單及各銀行函覆、投

    資人開立帳戶明細表、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投資人短期

    票券餘額表、投資人有價證券異動明細表、投資人短期票券

    異動明細表等件，然聲請人之財產及收支狀況尚有以下不明

    之處：

　⒈聲請人於調解時稱其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之收入為「打零工

    ，每月約2萬9,000元」，然聲請人於114年12月5日具狀改稱

    其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之收入為「擔任酒店少爺之小費收入

    ，每月約3萬元」，聲請人前後所述不一，亦未見聲請人說

    明原因。

　⒉扶養費部分，本件聲請人係於114年8月12日具狀聲請調解，

    調解時稱其並無依法受其扶養之人（本院司消債調字卷第13

    頁），但於115年3月17日經代理人庭呈之陳報狀，卻稱其每

    月需支出母親看護費用5,000元，並提出其母親之身心障礙

    證明、外籍護工勞動契約等件影本為憑（本院消債清字卷第

    141、163至171頁），然觀諸該外籍護工勞動契約所載，雇

    主並非聲請人本人，且該契約「雇主接續聘僱日期及人數」

    欄記載為「113年03月01日/共1人」，該日期顯早於聲請人

    於114年8月12日具狀聲請調解時，是聲請人就扶養費部分前

    後所述不一，所提證據亦無從認定聲請人確有此筆支出則聲

    請人稱其每月支出扶養費5,000元等語，自非無疑。

　⒊觀諸聲請人所提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

    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所示（本院消債清字卷第17

    3至175頁），聲請人名下有遠雄人壽之有效保單，然聲請人

    並未依系爭補正裁定意旨，遵期敘明各保險契約之有效期限

    、每期保費金額、有無曾以保單向保險公司借款，以及若終

    止該等保險契約，可領回之金額、保單紅利金和保單解約金

    金額各為若干，暨提出繳交保費單據及保險契約影本等件。

　⒋本院以系爭補正裁定命聲請人提出「聲請人於各金融機構之

    全部存摺及證券集保存摺之『完整全部內頁』影本（須附銀行

    名稱及帳號、完整內頁資料並補登自聲請清算前二年起至本

    裁定送達日之後之交易資料）」，然聲請人僅提出各金融機

    構回覆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115年1月26日

    全諮字第1151000056號函辦理函覆聲請人資料暨聲請人於各

    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封面正本，並未提出各金融帳戶之完整

    全部內頁及交易資料。

　㈣綜上，堪認聲請人經本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且其

    所述前後不一，並拒絕完整提出關係文件及為財產變動狀況

    之報告，致本院無從審酌聲請人是否合於清算聲請之要件，

    足認其欠缺進行清算之誠意及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應認本件清算之聲請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依消債條例第8條、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林翠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書　記　官　林俊宏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420號

聲  請  人  王鸜靈  





代  理  人  林士祺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清算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8條定有明文。次按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駁回之：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消債條例第46條第3款、第11條之1亦有明文。是消債條例藉由課予債務人協力義務之方式，以示其確有債務清理之誠意。蓋債務人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清算之目的，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債務人如不配合法院而為協力行為義務，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而構成清算開始之障礙事由，消債條例第46條之立法理由可資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2、30年前與友人合夥投資餐店，因經營不善虧損新臺幣（下同）30餘萬元，聲請人復向銀行借款50萬元，與友人投資股票失利後虧損，嗣聲請人之子於民國91年間出生，聲請人每月支出扶養費2萬元，聲請人遂以債養債，致積欠債務且無力償還，聲請人目前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債務總計約1,805萬8,321元；聲請人前於民國114年8月12日聲請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進行消費者債務前置調解，並於114年10月21日調解不成立；聲請人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每月收入約2萬9,000元或3萬元；個人每月必要支出包含通訊費1,199元、交通費500元、三餐伙食費9,000元、租金8,500元、保險費健保費1,400元、水電瓦斯費800元，總計2萬1,399元；且聲請人名下並無財產，因無法清償上開債務，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聲請人未曾由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清算、破產和解及破產。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無任何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並無雙務契約尚未履行完畢等情。為此，爰依法聲請清算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114年8月12日向本院聲請與台新銀行進行債務清理前置調解，並於114年10月21日調解不成立等情，經本院依職權核閱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090號卷查明屬實；另本件聲請人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債務，依其提出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聲請狀所附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等件，並有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新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磊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及台新銀行陳報之金融機構前置調解債權明細表（見調解卷第15、17至21、51、63、69、75、77、87、97、99、109、123、133頁），合計約為1,805萬8,321元，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未從事每月營業額20萬元以上之營業活動，依首開規定聲請人所為本件清算聲請可否准許，自須審究其現況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而定。

  ㈡聲請人於114年10月21日與最大金融機構債權人台新銀行調解不成立，當場於本院書記官前以言詞聲請清算，查聲請人所檢附文件資料尚未齊備，且依法應預納郵務費用6,630元未繳納，經本院於114年12月10日以裁定要求補正（下稱系爭補正裁定），該裁定並於同年月15日送達，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5頁），惟聲請人僅於114年12月26日預納郵務費用，而未遵期補正相關資料。嗣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1條之1規定，定115年3月17日通知聲請人到場陳述意見，訊問通知書並於114年2月22日分別送達聲請人及聲請人之代理人，有送達證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5、79頁），惟本院115年3月17日訊問期日僅有聲請人之代理人到庭陳報民事陳報狀，並稱：「當事人稱有事無法到場，沒有說明原因」等語，有本院報到單、114年12月5日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35至138頁）。

  ㈢聲請人固於本院115年3月17日訊問期日委任其代理人提出民事陳報狀，就其債務、財產、收入、支出狀況為說明，並檢附聲請人之戶籍謄本、房屋租賃契約書、聲請人母親名下不動產第一類登記謄本、收入狀況說明書、必要支出費用單據、聲請人母親身心障礙證明、外籍護工勞動契約、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查詢單及各銀行函覆、投資人開立帳戶明細表、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投資人短期票券餘額表、投資人有價證券異動明細表、投資人短期票券異動明細表等件，然聲請人之財產及收支狀況尚有以下不明之處：

　⒈聲請人於調解時稱其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之收入為「打零工，每月約2萬9,000元」，然聲請人於114年12月5日具狀改稱其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之收入為「擔任酒店少爺之小費收入，每月約3萬元」，聲請人前後所述不一，亦未見聲請人說明原因。

　⒉扶養費部分，本件聲請人係於114年8月12日具狀聲請調解，調解時稱其並無依法受其扶養之人（本院司消債調字卷第13頁），但於115年3月17日經代理人庭呈之陳報狀，卻稱其每月需支出母親看護費用5,000元，並提出其母親之身心障礙證明、外籍護工勞動契約等件影本為憑（本院消債清字卷第141、163至171頁），然觀諸該外籍護工勞動契約所載，雇主並非聲請人本人，且該契約「雇主接續聘僱日期及人數」欄記載為「113年03月01日/共1人」，該日期顯早於聲請人於114年8月12日具狀聲請調解時，是聲請人就扶養費部分前後所述不一，所提證據亦無從認定聲請人確有此筆支出則聲請人稱其每月支出扶養費5,000元等語，自非無疑。

　⒊觀諸聲請人所提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所示（本院消債清字卷第173至175頁），聲請人名下有遠雄人壽之有效保單，然聲請人並未依系爭補正裁定意旨，遵期敘明各保險契約之有效期限、每期保費金額、有無曾以保單向保險公司借款，以及若終止該等保險契約，可領回之金額、保單紅利金和保單解約金金額各為若干，暨提出繳交保費單據及保險契約影本等件。

　⒋本院以系爭補正裁定命聲請人提出「聲請人於各金融機構之全部存摺及證券集保存摺之『完整全部內頁』影本（須附銀行名稱及帳號、完整內頁資料並補登自聲請清算前二年起至本裁定送達日之後之交易資料）」，然聲請人僅提出各金融機構回覆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115年1月26日全諮字第1151000056號函辦理函覆聲請人資料暨聲請人於各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封面正本，並未提出各金融帳戶之完整全部內頁及交易資料。

　㈣綜上，堪認聲請人經本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且其所述前後不一，並拒絕完整提出關係文件及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致本院無從審酌聲請人是否合於清算聲請之要件，足認其欠缺進行清算之誠意及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應認本件清算之聲請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依消債條例第8條、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林翠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書　記　官　林俊宏



